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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制定或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标准性质 □强制性    □推荐性 

涉及领域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信息化  □节能环保 

□卫生  □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  □其他 

□京津冀□地理标志 

是否属于京津冀 □是（提供证明材料）       □否 

现状、目的及必要性分析 

 

概要、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 

 



强制性标准理由、实施风险评估（仅强制性标准项目填写） 

 

相关法律法规或行政管理职能依据 

 

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关系 

 



工作计划、保障措施、经费落实情况 

 

与相关部门、相关行业协调情况及意见（仅涉及跨部门、行业的标准填写） 

 

标准涉及专利、商标、著作等知识产权问题（仅涉及知识产权的标准填写） 

 



申报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项目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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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公章 

年   月   日 

公章 

年   月   日 

公章 

年   月   日 



天津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书填写指南 
 

1. 项目名称：申请立项标准的名称。 

2. 制定或修订：修订项目应填写被修订的标准号。 

3. 涉及领域：标准涉及多个领域的，可多选。 

4. 标准性质 

（1）强制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制定强制性地方标准

的行业或领域，可以申请强制性标准。 

（2）推荐性：除强制性以外其它均应申请推荐性标准，由

各相关方自愿采用。 

5. 现状、目的及必要性分析：阐述天津市目前的行业情

况，存在的问题，外省市的行业现状和标准情况，制定或修订

标准的初衷，打算解决的问题，标准是否申报京津冀区域协同

项目；是否列入市政府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是否列入本市各行

业重点工作任务（天津市科技发展计划支持的研究项目、需要

为本市重大项目建设提供配套支撑的标准项目、地方标准复审

确认需要修订的项目），标准实施后预期能达到的效果。 

6. 概要、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阐述标准规定的要素、

适用的范围以及主要的技术内容，是否划分部分并纳入相应的

标准体系。应注意标准规定的内容必须是技术要求，即便是管

理类的标准也应当是实现管理中的技术要求。 

7. 强制性标准理由、实施风险评估：阐述强制性标准的



法律法规依据名称、具体条款内容，评估标准强制实施后可能

产生的经济影响、社会影响以及社会承受度等，初步提出风险

点、风险等级以及如何防范和应对这些风险的措施和预案。申

报推荐性标准项目不填此项。 

8. 相关法律法规或行政管理职能依据：阐述标准与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等依据的名称、文号以及具体

条款规定内容，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与标准相关的具体职能，

并说明标准与这些依据之间的关系。 

9. 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关系：申请立

项的标准应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天津市地方标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并且未被纳入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天津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如果已有相应的标准

而又确需申请地方标准立项的，应阐述与相应标准或计划的本

质性区别，并详细说明理由。借鉴外省市地方标准应列出外省

市地方标准编号及标准名称。 

10. 工作计划、保障措施、经费落实情况：列出包括起草、

征求意见、送审、报批等环节在内的工作进度计划，申报单位

为标准编制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确认能够提供或已

获得标准调查研究、试验验证、起草、征求意见、审查、宣贯

培训、实施评估等所需的经费。 

11. 与相关部门、相关行业协调情况及意见：如涉及多个

部门的，应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并达成一致意见，阐述具体协



调情况，并将征求意见的复函或协调会会议纪要作为项目申报

书的附件。不涉及多部门、多行业的不填此项。 

12. 标准是否涉及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问题：标准如涉

及专利、商标中知识产权问题，列出专利、商标名称、持有人

名称、证书编号。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不填此项。 

13. 申报单位：由标准的申报单位填写，签署同意申报的

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多个单位联合申报的，只填写第一申

报单位。 

14.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由标准所属领域的专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签署同意申报的意见，并加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公章。没有所属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不填此项。 

15. 行业主管部门：由本标准的主管部门签署同意申报的

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16. 其它：本申报书用 A4 纸，左侧装订。表格可按内容自

行调整大小，如需另附材料的，可单附在申报书后。封面的“编

号”由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 


